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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本

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

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

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

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均为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

流通股份股权的处置均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截至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股份不

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情形。但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仍有可能出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用于支付对价的股份被质押、冻结，导致无法进行对价安排的

情况。 

3．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方可生效。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1．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的流通权作出的对价安排为：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

通股股东支付的 2.2 股股份的对价。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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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因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起，将遵

守法律、法规中关于禁售和限售的规定。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保证，若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

遭受的损失。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

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06 年 4 月 27 日 

网络投票时间为：2006 年 4 月 25－2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权登记日：2006 年 4 月 19 日 

四、本次改革公司股票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2006 年 3 月 20 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6 年

4 月 6 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 年 4 月 5 日或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未能在 2006 年 4 月 5 日或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公司董事会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下一交易日

复牌，或者与上交所协商并取得其同意后，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

议，具体延期时间视与上交所的协商结果而定。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

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

通过，公司股票将于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次日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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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10-82511975  82511985  82511989 

          010-82513232－137、793 

传    真：010-82511986 

电子信箱：stock@aero-info.com.cn 

公司网站：www.aero-info.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以获得其持有股份

的流通权。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

的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公司的具体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如下： 

1．对价安排的形式和数量 

（1）对价形式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向流通股股东送股作为对价安排的形式。 

（2）对价数量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

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2 股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总计支付 1,755.60 万股

股份。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股

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

数，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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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公司非流通股份的股东同意，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换取

其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非流通股股东按比例支付股票对价后的预计情况如下： 

方案实施前 方案实施后 
股东 

股数（股） 比例

支付对价 
（股） 股数（股） 比例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120,840,000 39.26% 9,304,680 111,535,320 36.24%

航天新概念科技有限公司 19,323,000 6.28% 1,487,871 17,835,129 5.79%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18,905,000 6.14% 1,455,685 17,449,315 5.67%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 14,440,000 4.69% 1,111,880 13,328,120 4.33%

中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 13,566,000 4.41% 1,044,582 12,521,418 4.0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 13,566,000 4.41% 1,044,582 12,521,418 4.07%

北京市爱威电子技术公司 9,937,000 3.23% 765,149 9,171,851 2.98%

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 8,170,000 2.65% 629,090 7,540,910 2.45%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3,040,000 0.99% 234,080 2,805,920 0.91%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040,000 0.99% 234,080 2,805,920 0.91%

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 2,299,000 0.75% 177,023 2,121,977 0.69%

上海航天实业有限公司 874,000 0.28% 67,298 806,702 0.26%

合计 228,000,000 74.07% 17,556,000 210,444,000 68.37%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15,390,000 G+12个月后 

30,780,000 G+24个月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65,365,320 G+36个月后 

15,390,000 G+12个月后 
航天新概念科技有限公司 

2,445,129 G+24个月后 

15,390,000 G+12个月后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2,059,315 G+24个月后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 13,328,120 G+12个月后 

中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 12,521,418 G+12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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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 12,521,418 G+12个月后 

北京市爱威电子技术公司 9,171,851 G+12个月后 

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 7,540,910 G+12个月后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2,805,920 G+12个月后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805,920 G+12个月后 

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 2,121,977 G+12个月后 

上海航天实业有限公司 806,702 G+12个月后 

注：G 日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 

5．方案实施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合

计 
228,000,000 74.07%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208,050,000 68.37% 

国家股 120,840,000 39.26% 国家股 111,535,320 36.24% 

国有法人股 107,160,000 34.81% 国有法人持股 98,908,680 32.13% 

二、流通股份合计 79,800,000 25.9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97,356,000 31.63% 

A 股 79,800,000 25.93% A 股 97,356,000 31.63% 

三、股份总数 307,800,000 100.00% 三、股份总数 307,800,000 100.00% 

6． 就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方案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处理办法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已一致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按照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的方案支付对价并履行相应承诺。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确定原则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是以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

定数量的对价来实现的，对价的支付必须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假设：对价为非流通股股东向每股流通股支付 R 股股份；流通股的近期市价为

P；改革完成后的均衡股价为 Q。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 R 至少满足：

P = Q×(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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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实施后的均衡价格 

目前，国际成熟市场上与航天信息可比的不同市场上市公司市盈率平均值在

25-55 倍之间。综合考虑航天信息目前业务情况及未来增长，预计航天信息在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票的合理市盈率保守估计为 22 倍。 

航天信息 2005 年度每股收益为 0.82 元/股，按照市盈率保守估计 22 倍测算，

方案实施后股票价格为 18.04 元/股。 

3．对价水平分析 

为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从谨慎的角度出发，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均衡

价格 Q 取 18.04 元。P 取最近 1 个交易日（3 月 17 日）航天信息流通股收盘价格，

为 20.80 元/股。 

根据对价确定原则，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理论对价 R 至少为 0.153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1.53 股股份）。现

有的对价安排对应的 R 值为 0.22（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支付的 2.20 股股份），比理论对价水平 0.153 高 43.79%，充分地考虑了流

通股股东的利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和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

未来利益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的原则，经过全面分析之后认

为：航天信息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是合理的。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

保证安排 

1．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起，将遵

守法律、法规中关于禁售和限售的规定。 

（1）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2）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

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7-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3）持有、控制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该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

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公告期间无须停止出售股份。 

2．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

遭受的损失。 

3．承诺人声明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

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

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已书面委托本公司董事会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准备工作。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120,840,000 39.26% 

航天新概念科技有限公司 19,323,000 6.28%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18,905,000 6.14%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 14,440,000 4.69% 

中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 13,566,000 4.4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 13,566,000 4.41% 

北京市爱威电子技术公司 9,937,000 3.23% 

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 8,170,000 2.65%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3,040,000 0.99%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040,000 0.99% 

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 2,299,000 0.75% 

上海航天实业有限公司 874,0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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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改革说明书摘要公布之日，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航天信息股份不存在任

何权属争议、冻结和质押的情形。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一）国资委不予批准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执行股权分置

改革对价安排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应当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

始前取得并公告批准文件。本公司非流通股份均为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需要得到国资委的批准，因此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可

能。若国资委未批准本方案，则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无法完成。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将及时把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与流通股股

东沟通的进展、结果及时汇报给国资委，以争取国资委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支持，

及时获得国资委的审批同意。若无法及时获得国资委审批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有关规定延期召开相关股东大会；若国资委否决本方案，则公司将取消本次相关股

东会议，并终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计划。 

（二）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能否顺

利实施尚有待于相关股东会议的通过。 

为此，本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座谈会、网上路演和投资

者走访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从而争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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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的风险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均未存在被

司法冻结、质押等有权属争议的情况，但由于距方案实施尚有一段时间，非流通股

股东用于对价安排的股份可能面临被冻结、质押的风险。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保证，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前不会

对其所持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益，也不会就该等股份签订该等协议或

做出其他类似安排。如果非流通股东的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以至于非流通股股

东无法支付股份对价，且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解决的，本公司此次股权

分置改革将宣布中止。 

（四）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权分置改革事项蕴含一定的市场不确定风险，可能

造成公司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 

公司将敦促非流通股股东遵守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1、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冠城园冠海大厦 14 层 

保荐代表人：牛国锋 

项目主办人：赵雯、刘宁 

电话： 010－82001599，010－82001488 

传真： 010－820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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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江惟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南银大厦 1711 室 

经办律师： 杨静芳、李丽萍 

电话： 010－64106566－151，010－64106566－166 

传真： 010－64106928 

 

（二）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

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保荐机构声明：截至航天信息董事会公告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本

保荐机构未持有航天信息流通股股份，前 6 个月内未买卖航天信息流通股股份。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声明：在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

本所未持有航天信息流通股股份，在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前 6 个月

内也未买卖过航天信息流通股股份。 

 

（三）保荐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出具了保荐意见，结论如下： 

航天信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

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通知》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航天信息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

股东支付的对价合理；航天信息在此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

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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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结论如下： 

航天信息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制定和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体资

格；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获得航天信息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及履行其他相关审批程序后可以

依法实施。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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